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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假扣押？假扣押聲請要注意什麼？

⽂:陳琦姸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消費‧借還錢‧契約 ‧ 2024-11-06

案例

下班騎⾞回家的A在途中不幸被酒駕開⾞的B撞上，造成A全⾝多處⾻折。沒想到A事後多次電話聯絡B要
討論賠償的事，B都不接⼿機或直接關機；A到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，調解⽇B也避不出⾯。A後來
更發現，B的房⼦竟然都已經設定了⾼額的抵押權。

⾯對B避不出⾯，甚⾄脫產的⾏為，A除了起訴等待判決確定外，有沒有其他的⽅式可以先保障他的權利
呢？

本⽂

訴訟為了追求謹慎、正確的結果，難免耗費較⻑時間；然⽽，有些債務⼈為了避免敗訴必須賠償、給付債務，
會在還沒起訴前，或趁著訴訟期間，隱匿、處分⾃⼰的財產，當債權⼈⽇後勝訴確定時，債務⼈名下已經沒有
任何可供強制執⾏的財產，使得債權⼈無法得到應有的賠償。為了避免這樣的情形，確保債權可以被清償，⺠
事訴訟法設計了保全程序的制度[1]，當事⼈可以藉由保全程序來暫時性的保障⾃⼰的權利，其中，最常⽤到的
就是「假扣押」，以下簡單介紹假扣押制度。

⼀、什麼是假扣押？

假扣押是指債權⼈請求債務⼈給付⾦錢，或請求的給付是可以變更為⾦錢時（例如請求給付⼿機100⽀），如
果擔⼼債務⼈⽇後可能沒辦法給付或給付有困難，債權⼈為了保全債權，可以在起訴前或訴訟中，向法院聲請
暫時扣押債務⼈的財產，禁⽌債務⼈在⼀定期間處分財產，以維持債務⼈財產的制度[2]。

假扣押的「假」⼀字，很容易讓⼤家誤會，以為是假的扣押，不是真的扣押，事實上假扣押是真的禁⽌債務⼈
處分財產，「假」這個字其實是暫時、臨時的意思[3]——在⼀定期間暫時將債務⼈的財產扣押，以確保債權。
⺠事訴訟法中假處分[4]、假執⾏[5]的「假」，也都是暫時的意思。

⼆、什麼情況可以請求假扣押

既然假扣押是保全債權的制度，因為保全債權會限制債務⼈的權利，就必須要有保全債權的必要性，法律上稱
為「假扣押的原因（必要性）」，也就是⺠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提到的「有⽇後不能強制執⾏或甚難
執⾏之虞[6]」。簡單來說，如果擔⼼⽇後可能無法強制執⾏或很難執⾏，就有保全債權的必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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⾄於哪些情形可能會被認為是「⽇後可能無法執⾏或很難執⾏」呢？例如：

（⼀）債務⼈浪費、隱匿、減少財產、增加負擔，像是低價脫⼿房屋、名下不動產都設定⾼額抵押權等，
導致所剩財產顯然難以清償債務 [7 ]；

（⼆）債務⼈逃匿無蹤 [8 ]；

（三）債務⼈多次經債權⼈催告都置之不理 [9 ]、拒絕給付等等，

以上情形都可能會被認定符合假扣押的原因，但也不是以這些情形為限，法院還是會綜合判斷有沒有假扣押的
必要。

如果有這樣的情形，債權⼈可以向法院釋明請求債務⼈給付的原因（例如因為雙⽅的借貸契約，或是因為對⽅
的侵權⾏為⽽請求損害賠償等），以及上述假扣押的原因（必要性），請求法院准許假扣押聲請[10]。

三、聲請假扣押的注意事項：說明原因和提供擔保⾦

（⼀）法院准許假扣押聲請的要件

為了彌補訴訟制度耗時，避免債務⼈趁隙脫產，因此假扣押制度有著緊急性、隱密性的特⾊——由債權⼈單⽅
⾯向法院書⾯聲請，不會開庭，也不會讓債務⼈陳述意⾒，沒辦法像⼀般訴訟程序，法院經過雙⽅交鋒辯證後
所產⽣的⼼證那麼肯定堅強。⽽法院依據債權⼈⼀⽅所提供的證據進⾏即時調查，如果認為債權⼈的請求及假
扣押原因（必要性）⼤致有道理但不夠充⾜，此時，如果債權⼈表明願意提供擔保，或法院認為適當的話，法
院可以酌定相當⾦額的擔保⾦，命債權⼈提供擔保後才可以進⾏假扣押。此外，雖然法官認為請求及假扣押的
原因已經說明得很清楚，還是可以要求債權⼈提供擔保⾦[11]。

必須注意的是，供擔保的前提是債權⼈已經釋明有請求的原因和假扣押的原因（必要性）；如果債權⼈完全沒
有釋明請求假扣押的原因，或是雖然有釋明，但法院認為連「⼤概可能真實」的程度都未達到，債權⼈就只想
拿⼀⼤筆錢作為擔保，去扣押債務⼈的財產，是不會被法院允許的。法院准許假扣押的標準，還是要回到制度
設計的⽬的——為了防⽌⽇後不能執⾏或難以執⾏，⽽不是任意限制債務⼈的財產權。關於法院裁定准許假扣
押的要件，整理如表1：



表1 法院裁定准許假扣押的要件
資料來源：陳琦姸 / 繪圖：Yen



（⼆）擔保⾦⾦額

⾄於擔保⾦⾦額由法院裁量，實務上通常是請求保全⾦額的1∕3，例如聲請假扣押300萬元，擔保⾦是100萬
元，但這不是絕對的標準，法院還是會做通盤的考量。

不過，考量擔保⾦是⼀筆不⼩的數⽬，為了保障經濟上較弱勢的⼈，避免無法提出擔保⾦⽽被迫放棄聲請假扣
押執⾏的權利，有些情形法律會特別規定擔保⾦⾨檻的上限，例如夫妻⼀⽅請求剩餘財產分配⽽聲請假扣押，
擔保⾦不可以⾼於請求⾦額的1∕10[12]，因為考量到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的⼀⽅，常是經濟弱勢的家事勞動
者。⼜例如勞⼯請求給付⼯資、職災補償賠償、退休⾦或資遣費等，對雇主聲請假扣押時，擔保⾦⾨檻也是1

∕10，甚⾄如果勞⼯釋明提供擔保對於⾃⼰的⽣計有重⼤困難，法院不得要求提供擔保[13]；這是考量到勞⼯
是經濟能⼒相對弱勢者，希望減輕勞⼯的負擔。

四、⼩結

案例中，被B酒駕撞傷的A，⾯對B後續避不出⾯且脫產的⾏為時，可以在訴訟前或訴訟中，提出證據向法院說
明向B請求賠償損害的原委，以及B有假扣押原因的⾏為，並陳明願意供擔保，聲請假扣押B的財產，以確保債
權，避免⽇後無法強制執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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